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暨新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核查意见 

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、“保荐人”）作为正在进行

广东纳睿雷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纳睿雷达”、“上市公司”、“公司”）

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人，根据《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

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

1 号——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，对纳睿雷达核心技术人员离职暨新

增认定核心技术人员的事项进行了认真、审慎的核查，核查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

LIN LI（李琳）先生因个人原因于近日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，LIN LI（李琳）

先生离职后，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。 

（一）LIN LI（李琳）先生的具体情况 

LIN LI（李琳），男，核心技术人员，1973年出生，加拿大国籍，博士学历。

取得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微波工程博士学位，南京理工大学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硕

士学位，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。2007年5月至2008年3月，于SDP 

Components Inc.担任设计工程师；2008年3月至2010年3月，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

担任博士后；2010年3月至2014年12月，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担任副研究员；

2014年12月至2020年12月担任珠海纳睿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；2020年12月8

日至2023年8月28日，担任公司副总经理。2020年12月至今，担任公司核心技术

人员。 

LIN LI（李琳）先生已于2026年3月2日将其通过公司控股股东珠海加中通科

技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1,033,224股股份转让给其哥哥李小迎先生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比例为0.34%。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，LIN LI（李琳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

持有公司股份，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。 

（二）参与研发及知识产权情况 

LIN LI（李琳）先生的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研发项目的推进和实施，目前其已



完成与公司研发团队的工作交接事宜。LIN LI（李琳）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研究

并获授权的知识产权成果均为职务发明创造，涉及的专利权及专利申请权均属于

公司，LIN LI（李琳）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专利权属纠纷或潜

在纠纷，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专利权的完整性。 

（三）竞业限制及保密情况 

LIN LI（李琳）先生与公司签署了《竞业限制协议》《保密协议》以及《劳动

合同》，双方对竞业限制、知识产权、保密义务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等进行了明确

的约定。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，公司未发现LIN LI（李琳）先生有违反保密协

议及竞业限制条款等情形。 

二、新增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

公司根据战略发展规划，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，加强研发

管理，综合考虑教育背景、任职经历、技术经验、研发成果以及公司业务发展的

实际需求等因素，新增认定黄辉先生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。 

黄辉，男，1985年10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永久居留权，2015年6月毕

业于北京大学，硕士学历。2015年6月加入公司，历任算法工程师、软件工程师、

技术主任、技术总监；2023年3月至今，担任公司应用中心总经理；2023年8月至

今，任公司副总裁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披露日，黄辉先生通过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珠海纳睿达成管理

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间接持有公司股份255,970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

0.08%。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持有公司5%以上股份的股东、董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要求的任职资

格。 

三、核心技术人员变动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坚持以技术创新为驱动，始终重视研发团队的建设。公司拥有独立的研

发团队，研发管理体系分工明确、人员专业结构合理、团队运作有效，不存在对

特定技术人员的重要依赖情况。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为164

人，占公司员工总人数比例为55.97%。 

目前，公司的产品与技术研发工作均正常进行，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动不



会对公司整体研发工作、技术优势、核心竞争力及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。

本次变动前后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 

本次变动前 包晓军、刘远曦、LINLI（李琳） 

本次变动后 包晓军、刘远曦、黄辉 

四、公司采取的措施 

LIN LI（李琳）先生已在离职前完成工作交接，公司各项研发项目均正常进

行。目前，公司研发团队结构完整，后备人员充足，现有核心技术人员及研发团

队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研发工作。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

发工作，将持续完善研发管理机制，优化研发组织架构体系，引进优质人才，不

断增强公司研发创新能力，提高核心竞争力。 

公司已形成较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，切实保护公司的创新成果。公司坚

持以技术创新为驱动，并将不断完善研发人员队伍建设，引进和培养技术领域的

专业人才，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，提高研发创新能力和效率，保持公司的研发能

力优势和技术竞争优势，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 

五、保荐人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保荐人认为：公司现有研发团队、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，LIN LI

（李琳）先生已完成工作交接，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及核心竞争力产生

重大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创造的纠纷或潜在纠纷，也不影响公司知识

产权权属的完整性。 

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，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，LIN LI（李

琳）先生的离职未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


